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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HI-SPEED ROAD&BRIDGE GROUP CO., LTD.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存续的由中信证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2 山路 01 

债券代码 149994.SZ 

起息日 2022 年 7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7 年 7 月 18 日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5.00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3.03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有）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回售选择权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如有） 
报告期内未触发 

行权日 2025 年 7 月 18 日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2 山路 02 

债券代码 148109.SZ 

起息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到期日 2027 年 10 月 31 日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5.00 



3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2.90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有）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回售选择权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如有） 
报告期内未触发 

行权日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24 山路 01 

债券代码 148746.SZ 

起息日 2024-05-27 

到期日 2027-05-27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10.00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2.37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如有） 
不适用 

行权日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4 山路 02 

债券代码 524070.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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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 2024-12-16 

到期日 2027-12-16 

截至报告期末债券余额 5.00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2.08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如有） 
不适用 

行权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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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

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

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

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了 1 项可能影响债券偿付能力、债券交易价格或者投资

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监管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

约定及时开展督导工作，督促发行人就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zse.cn）公告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2023 年度)》，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就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三分

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公告了《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三、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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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四、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2 山路 01”、“22 山路 02”、“24 山路 01”、“24 山路 02”无增信措施。 

五、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24 山路 01”、“24 山路 02”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前，受

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按照监管要求和协议约定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具体情况详见

“第四节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受托管理人及

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和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发行人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22 山路 01”、“22 山路 02”均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且截至报

告期初，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山东高速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发

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22 山路 01”、“22 山路 02”、“24 山路 01”

和“24 山路 02”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事项。 

七、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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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22 山路 01”、“22 山路 02”按期足额付息，

受托管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管理债券还本付息、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

行人按时履约。 

报告期内，“24 山路 01”和“24 山路 02”不涉及兑付兑息事项。受托管理

人将持续跟进受托管理债券还本付息、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

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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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4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1.发行人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1）路桥工程施工业务与产品 

发行人在路桥综合、市政工程、产业园区、轨道交通、钢结构、水环境综合治

理等领域拥有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报告期内，发行人承建山东“十四五”重点工

程项目、山东省“九纵五横一环七射多连”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济南至宁津高

速公路、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S31 泰新高速公路徂徕枢纽至新泰枢纽段改扩建工

程、日兰高速大庄枢纽至竹园枢纽段改扩建项目、董家口至梁山（鲁豫界）公路沈

海高速至新泰段工程、济南绕城高速公路港沟至殷家林枢纽段改扩建工程、荣乌高

速烟台枢纽至蓬莱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沈海高速公路两城至汾水段改扩建工程、济

南至东阿高速公路齐河至东阿段等；修建青岛快速路、济宁快速路、烟台快速路等

地级市重点交通规划项目；修建济南地铁 9 号线、青岛地铁 6 号线、宁波至慈溪铁

路、摩洛哥高速铁路连接线等轨道交通项目；承建济潍零碳高速光伏项目，实施了

全国首个光伏与边坡一体化试验路段，实现了边坡防护、排水和发电的有机融合；

承建薛城经济开发区奚仲产业园、临沧工业园区综合配送产业园、日照五莲县汽车

高端装备智造产业园、洛阳中科信息产业园等产业园项目；承建临沂市蒙河双堠水

库工程、济宁市洙水河治理工程等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2）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业务与产品 

发行人是国内较早进入道路养护施工领域的企业，截至目前，发行人高速公路

养护里程突破 9,000 公里。多年来，发行人以打造国内领先的基础设施综合养护服

务商为发展目标，积极研究应用绿色低碳养护技术，大力发展绿色养护产业。“十

四五”期间，按照“绿色养护新材料、智能养护新设备”的产业发展规划，推动产

业链向上游高效益领域拓展，养护业务在做强、做优的基础上逐渐实现做深、做精。

一是成功构建了预防性养护全产业链业务体系，实现了微表处、超表处、超薄罩面

等预防性养护工艺全产业链发展贯通。微表处技术已成功推广应用超过1,370万㎡，

超表处技术应用面积突破 270 万㎡，超薄罩面技术应用面积达到 410 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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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罩面技术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实现了跨海大桥桥面维修的首次应用。二是

基于研发、施工、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形成了涵盖就地热再生、就地冷再生、

厂拌热再生、厂拌冷再生四类路面再生类型的技术工艺和设备制造体系。自主研发

的就地热再生设备，累计再生面积达到 2,180 万㎡，节约石料 201 万吨、沥青 12.8

万吨，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推动绿色养护技术发展。三是致力于打造集研发、

生产、施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养护产业格局，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已建成

融雪剂、交安材料、伸缩缝、声屏障等养护业务相关产品生产线。成功研发新能源

高速清扫车、多用途除雪车等新型养护设备，实现批量化生产，降低采购成本的同

时，有效提高了设备利用率。四是持续完善养护基地建设布局，采用“永临结合”

模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已建成 35 个养护基地，形成覆盖广泛、规模适度、

绿色环保的养护基地网络体系，通过基地化运作，实现了混合料销售、国省道养护、

再生工艺推广、绿化保洁等综合“养护+”项目市场拓展，进一步增强了发行人养

护市场竞争力。 

（3）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发行人工程施工项目的主要业务模式包括工程承包合同模式和融

资合同模式。 

工程承包合同模式是指通过投标或其他方式承揽施工业务，与发包人签订工

程承包合同，负责合同内工程的全部施工任务，向发包人提供施工服务，包括向项

目业主提供施工总承包服务和向其他工程施工总承包方提供工程专业分包服务等。

发包人根据合同约定时间和比例支付工程进度款，办理工程交（竣）工验收手续，

工程竣工结算后支付剩余工程款，按合同约定返还工程质保金或保留金。 

融资合同模式是指发行人向发包人提供工程施工和融资服务，发行人负责工

程建设施工，同时为发包人提供项目融资，通过项目运营收入或业主回购收回投资。

报告期内，发行人涉及的融资合同模式主要为入股施工一体化项目、投资施工一体

化项目和 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等。入股施工一体化项目及投资施工一

体化项目是指施工单位参与投资并承担施工任务的项目，发行人作为施工单位通

过投标承揽基础设施项目施工任务，同时需自行或指定合作方出资入股项目发行

人或认购基金份额等，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时间获取投资收益；PPP 项目是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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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通过与政府、其他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建设与运

营，运营期内，发行人通过使用者付费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获取投资回报及收回投

资成本。根据 2023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

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3〕115 号），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聚焦使用者付费。 

工程承包合同模式中，发行人收入为向发包人提供施工服务而按期收到的工

程款，在工程管理、成本控制、合同变更等方面存在风险。融资合同模式中，发行

人收入除施工收入外，在发行人自行出资的情况下另取得按合同约定的投资收益，

该模式中，PPP 项目存在政策和合同变更风险、融资和成本管控风险、运营维护风

险等；入股施工或投资施工一体化项目存在融资风险、合同变更风险及退出风险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紧跟国家政策，创新商业模式，多元化经营，主要业务模式未发

生重大变化。 

2. 发行人所处的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行业地位 

2024 年，“十四五”规划进入中期阶段，土木工程建筑业在政策支持和市场

需求的推动下稳健发展。发行人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激烈的行业竞

争形势，积极进取，砥砺前进，保持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国内市场情况。从全国来看，根据交通运输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数据，

2024 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 轴 7 廊 8 通道”已建成路线里程超过 26

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超 16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超 4.6 万公里，全国铁路新

增营业里程 3,113 公里，其中高铁 2,457 公里；新增公路通车里程约 5 万公里，

其中新改（扩）建高速公路超 8,000 公里。全年新改建农村公路约 16 万公里，

实施养护工程约 25 万公里。山东省方面，2024 年山东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指出，

到 2024 年底，高速铁路里程达到 3,047 公里，居全国第一位。高速公路达到 8,755

公里，六车道及以上占比提升到 40%。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到 12 条、超过

450 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 7,570 公里。 

国外市场情况。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规

模稳步提升，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11,819.9 亿元，较上年增长 4.2%；

新签合同额 19,036.3 亿元，增长 2.1%。2024 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中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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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额 40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40.0%。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新

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16,556.5 亿元人民币，增长 1.4%；完成营业额 9,882.1 亿元人

民币，增长 4.5%。 

发行人持续巩固路桥施工业务领域，立足山东区域优势，辐射全国。开辟“进

城”新路径，构建“出海”新格局，业务结构日趋丰富，构建多极支撑的业务体

系，抗风险能力增强。报告期内，发行人竞争实力和市场地位稳步上升，入选 2024

年建筑业企业 200 强榜单第 46 名。 

3. 经营业绩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路桥工程施工与路桥养护施工业务，最近两年，发行人主

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路桥工程施工 6,242,057.06  87.49  6,385,378.26 87.44 

路桥养护施工 499,741.26  7.00  446,988.33 6.12 

商品混凝土加工及材料销售 122,621.23  1.72  196,537.47 2.69 

工程设计咨询 50,515.66  0.71  60,389.81 0.83 

周转材料、设备租赁及其他 219,893.20  3.08  213,121.73 2.92 

合计 7,134,828.42  100.00  7,302,415.60 100.00 

2024 年，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7,134,828.42 万元，较去年同期同比下降 2.29%。

发行人近两年的营业收入呈现稳定趋势。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路桥工程施工和路

桥养护施工。2024 年，发行人路桥工程施工业务收入为 6,242,057.06 万元，占营

业收入比重为 87.49%；路桥养护施工业务收入 499,741.26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为 7.00%。2024 年，发行人路桥工程施工及路桥养护施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合计为 94.49%，收入占比较高。 

二、发行人 2024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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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原因 

1 总资产 1,633.61 1,395.39 17.07  - 

2 总负债 1,279.88 1,068.66 19.76  - 

3 净资产 353.72 326.73 8.26  -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94 226.92 7.06  - 

5 资产负债率（%） 78.35 76.58 2.31  - 

6 流动比率 1.13 1.14 -0.88  - 

7 速动比率1 1.11 1.10 0.91  - 

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4.20 74.09 -13.35  -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的原

因 

1 营业收入 713.48 730.24 -2.30  - 

2 营业成本 666.80 685.17 -2.68  - 

3 利润总额 36.57 37.17 -1.61  - 

4 净利润 30.21 30.72 -1.66  - 

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2 22.89 1.44  - 

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57.25 54.29 5.45  -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1.39 -39.57 -29.87  - 

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1.11 -58.66 64.01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设

备等固定资产较上年下

降14.56亿元、按照合

同约定带资项目投资支

付的资金较上年减少

12.81亿元所致 

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62.57 112.66 -44.46  

主要系当年按照合同约

定带资项目所需资金下

降所致 

10 应收账款周转率 4.46 5.85 -23.76  - 

11 存货周转率 21.15 21.66 -2.35  - 

12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7 0.22 -22.73  - 

13 EBITDA利息倍数 4.54 5.87 -22.66  - 

 

 

1 速动比率计算公式为：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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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24 山路 01 

债券代码 148746.SZ 

募集资金总额 10.00 

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拟用于偿还有息

债务/存量公司债券，其中 3 亿元用于偿还

公司回售的公司债券“21 山路 01”，5 亿元

用于偿还公司到期的中期票据“21 高速路

桥 MTN001”，剩余 2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包

括实际使用和临时补流）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0 亿元拟用于偿还有息

债务/存量公司债券，其中 3 亿元用于偿还

公司回售的公司债券“21 山路 01”，5 亿元

用于偿还公司到期的中期票据“21 高速路

桥 MTN001”，剩余 2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是 

报告期内是否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否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如发生变更） 
不适用 

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如发生变更） 不适用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是否与发

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是 

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报告期内项目

的进展情况及运营效益（如有）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或截至报告批准报出日）

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使用情况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成整改及

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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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运作规范 

（二）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24 山路 02 

债券代码 524070.SZ 

募集资金总额 5.00 

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 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5.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包

括实际使用和临时补流）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 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借

款。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是否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是 

报告期内是否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否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如发生变更） 
不适用 

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如发生变更） 不适用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是否与发

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是 

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报告期内项目

的进展情况及运营效益（如有）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或截至报告批准报出日）

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使用情况 
否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成整改及

整改情况（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运作规范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报告期内，22 山路 01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人已于 2022 年按照

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有息债务，且截至报

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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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的相关承诺、发行人定期报告的披露内容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

理财、不涉及募集资金挪用等情况。 

（二）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报告期内，22 山路 02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行人已于 2022 年按照

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到期

的“19 山路 01”的本金部分，且截至报告期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发行人定期报告的披

露内容一致，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不涉及募集资金挪用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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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监管规定按时披露了定期报告，相

关披露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定期报告名称 公告场所 

1 2025-04-1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2 2024-08-29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针对发行人上述定期报告，中信证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核查了发

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对定期报告的书面确认情况。 

二、发行人临时报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针对可能影响债券偿付能力、债券交易价格或者投资者权益的

重大事项，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监管规定披露了临时报告，相关披露

情况如下： 

序号 报告披露时间 临时报告名称 披露事项 

1 2024-8-31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董事长，总经理，三分之一

以上董事发生变动 

2 2024-8-31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长，总经理，三分之一

以上董事发生变动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披露不及时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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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发行人相关债券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

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

约。发行人报告期内相关债券具体偿付情况如下： 

“22 山路 01”起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

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2 山路 01 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发行人于 2024 年 7 月 18 日按时支付了 2024 年度的债券利息。 

“22 山路 02”起息日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

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2 山路 02 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0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发行人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按时支付了 2024 年度的债券利息。 

报告期内，“24 山路 01”和“24 山路 02”不涉及兑付兑息事项。中信证券

将持续掌握受托管理债券还本付息、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

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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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22 山路 01”和“22 山路 02”已按期足额兑付利息，“24 山路 01”

和“24 山路 02”不涉及兑付兑息事项，未出现债券兑付兑息违约情形，发行人偿

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4年末/2024年度 2023年末/2023年度 

流动比率 1.13 1.14 

速动比率 1.11 1.10 

资产负债率（%） 78.35 76.58 

EBITDA利息倍数 4.54 5.87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1.13

和 1.11，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整体水平较好。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 78.35%，发行人资

产负债率较高主要系发行人参与长期项目建设导致的资金需求较大，需通过负债

方式获取开展业务所需资金所致。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截至 2024 年末，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为 4.54，发

行人 EBITDA 对利息支出的覆盖程度较好。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力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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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2 山路 01”、“22 山路 02”、“24 山路 01”和“24 山路 02”均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根据约定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山东高速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报告期内，未发现“22 山路 01”、“22 山路 02”、“24 山路 01”和“24 山路 02”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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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22 山路 01”、“22

山路 02”、“24 山路 01”和“24 山路 02”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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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

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联合资信）。联合资信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披

露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根据上述评级报

告，经联合资信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22 山路 01”、“22 山路 02”、

“24 山路 01”的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资信 2024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确定山东高

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4 山路 02”）

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作为“22 山路 01”、“22 山路 02”、“24 山路 01”和“24 山路 02”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

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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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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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

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中信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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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一、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涉及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或特别承诺

的执行情况。 

二、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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